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合聘辦法 

 
94.4.26校務會議通過 

96.10.16.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12月21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科技整合，增進師資交流，提昇本校教學與研究水準，並確定合聘教師及研

究人員之權利與義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合聘，包括以下二類： 

一、校內單位間之合聘。 

二、本校與校外學術研究機構間之合聘。 

前項第二款所稱校外學術研究機構，以與本校訂有合作辦法或合作協議書之學校、

研究機構為限。 

第三條  校內單位間之合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校內合聘，應以原聘單位為主聘單位，另一方為從聘單位，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之員

額，計算於其主聘單位，其權利義務之處理，悉歸屬主聘單位；惟主聘單位於辦理教

師及研究人員評鑑、續聘、升等、進修、研究及講學等相關事項時，得請從聘單位提

供相關資料或意見參考。 

二、校內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至多以3個系級單位（所、室、中心）合聘為限。 

三、校內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之提聘，須經教師及研究人員本人及其服務單位同意，並經

從聘單位 及所屬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之。 

四、校內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聘期以1年為原則，期滿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續聘。 

第四條  本校與校外學術研究機構間之合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在本校支領薪俸者，以本校為其主聘機構；否則，以本校為其從

聘機構。 

二、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為本校從聘者，應在教學或研究工作上，有實質參與及貢獻，並

以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相當等級之研究人員為原則，惟不辦理教師證書請領。 

三、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程序如下： 

（一）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為本校從聘者，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徵

得主聘單位同意後聘任。 

（二）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為本校主聘者，從聘單位應向本校申請，本校經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同意。 

四、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得由合聘雙方會銜發給聯合聘書。聘期以1年為原則，期滿經雙

方同意及本校各級教評會通過後得續聘。 

五、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為本校從聘者，在其提聘單位（系、所、室、中心）內之權利義

務，由該單位與合聘之校外學術研究機構協商明訂之。凡對涉及院、校事務之所有權

利義務，應經相關院、校同意。否則不生效力。 

六、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為本校從聘者，於合聘期間發表研究成果報告或論文時，應註明

為本校之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如有涉及智慧財產權，其權利之分配由系所與教師及

研究人員議定之。 

七、合聘教師及研究人員之任務包括教學、學術研究及研究生論文指導等，並依規定支領

論文指導費。 

第五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